关于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的批复

合作区执委会：
《关于提请审批<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 年）>的请示》（粤澳深合管秘〔2024〕36号）收悉。现批复如下：
一、原则同意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划》）。《规划》是合作区开展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《规划》实施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合作区系列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，围绕“粤澳深度合作”，以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为主线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统筹发展和安全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，将合作区建设成为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新平台、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新空间、丰富“一国两制”实践的新示范、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新高地，支持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，为澳门“一国两制”实践行稳致远注入新动能。
二、筑牢安全发展的空间基础。至2035年，合作区耕地保有量237亩；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低于9.13平方公里，其中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低于5.35平方公里；城镇开发边界面积45.59平方公里，其中城镇集中建设区42.47平方公里；大陆（海岛）自然岸线保有率不低于上级下达任务，其中2025年不低于24.5%；用水总量不超过上级下达指标。明确自然灾害风险重点防控区域，划定洪涝、地震等风险控制线以及绿地系统线、水体保护线、历史文化保护线和基础设施建设控制线。
三、构建支撑新发展格局的国土空间体系。全方位落实粤澳深度合作，深化与澳门的产业空间共促互补、服务设施共建共享、交通设施互联互通、空间形态相互协调、自然生态共生共育、规则标准相互衔接。加强与珠海的区域协同，辐射带动大湾区西岸和粤西地区发展，加快形成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新高地。
[bookmark: _Hlk178585440]四、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。加快构建“北城南野、差异共生”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总体格局，高标准建设十字轴带、三大中心，从“琴澳同源”走向“琴澳一体化”。琴澳协同构建生态屏障，统筹开展海洋、湿地、森林等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与修复，筑牢陆海协同的生态安全格局。完善城市功能结构和空间布局，协调产业布局、综合交通、设施配置和土地利用，优先保障四新产业发展空间需求。统筹安排公共服务设施布局，建设符合澳门居民生活方式的特色社区邻里单元，促进职住平衡；营造彰显山海特色的蓝绿开敞空间系统，创造优良人居环境，营造更加宜居宜业宜游的人民城市。强化国际国内便捷联系，完善口岸功能体系，做好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预留，建设安全便捷、绿色低碳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。统筹水利、能源、环境、通信等基础设施空间，积极稳步推进“平急两用”公共基础设施建设，优化防灾减灾救灾设施区域布局，提高国土空间安全韧性。严格开发强度管控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，统筹地上地下空间复合利用，有序实施城市有机更新。彰显自然与文化特色，健全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空间保护机制，强化各类文化遗产的保护活化利用。塑造城市特色风貌，加强对城市建筑高度、体量、色彩等空间要素的管控引导，构建文化资源、自然资源、景观资源整体保护的空间体系。
五、维护规划严肃性、权威性。《规划》是对合作区国土空间作出的全局安排，是合作区国土空间保护、开发、利用、修复的政策和总纲，必须严格执行，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随意修改、违规变更。按照定期体检和五年一评估的要求，健全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评估预警机制，将规划评估结果作为规划实施监督考核的重要依据。建立健全规划监督、执法、问责联动机制，实施规划全生命周期管理。
六、做好规划实施保障。执委会应加强组织领导，明确责任分工，健全工作机制，完善配套政策措施，做好《规划》印发和公开。依据经批准的《规划》编制详细规划和专项规划，依据详细规划核发规划许可，加强城市设计方法运用，建立国土空间相关专项规划统筹管理制度，强化对各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；按照“统一底图、统一标准、统一规划、统一平台”的要求，完善国土空间规划“一张图”系统和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，建设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络；建立健全合作区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制度。执委会要会同有关方面根据职责分工，密切协调配合，加强指导、监督和评估，确保实现《规划》确定的各项目标和任务。《规划》实施中的重大事项要及时请示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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